中華民國陶業研究學會第十一屆第八次理監事 聯席會議紀錄
中華民國陶業研究學會第十一屆第八次理監事
會議記錄 (詳細記錄已在學會網站7/2~8/1公告)
04/18/2013
開會時間：102年04月18日(星期四) 下午3:00～5:00，會後聯誼餐會。
開會地點：臺北市忠孝東路三段一號 台北科技大學 材資系地下樓會議室 
會議主席：韋文誠理事長
出席人員：
理 事：黃啟原、許明徹、林永仁、蔡聰麟、江德生、蔡憲宗、黃肇瑞、王錫福、王聖璋、
葉公能
監 事：蘇展平、王玉瑞
請假理事：陳正仁、黃啟祥、陳德利、簡朝和
請假監事：紀慶霖、段維新、薛承輝
秘 書 長：李慶樹(請假)
紀 錄：周家宇 幹事

一、主席致詞：
理事長：歡迎理、監事，撥空參加，我非常的感謝，我們今天有一個議題，討論章程內容，會牽涉到理、監事的名額部分，因為在我們的章程裡面，有連續兩次沒有出席的話，我們要徵詢他們的意見，看他要不要再繼續擔任我們的理、監事，如果他退出的話，我們就從候補理監事往上提，如果以後有重要議案的時候，我們也希望從這個角度來做，因為最近幾天我都有跟每位理監事聯繫，也有邀請備取的理監事一起來，加強陣容。如果大家沒有意見，我們就請北科大唐主任報告年會籌辦開始。

二、會議事項：
1.會務報告 
(1)本會01、02、03三個月的月報表及第一季收支報告，提請各位理監事審查。
周小姐代秘書長報告: 前三個月的收支報告提請各位理監事審查，一月份部分是原是143萬元，收入是17萬，花費是4萬3，最後是剩155萬元，有些增加。二月份收入3萬9，支出部分比較多，原因是有一些年會活動要籌辦，然後剩145萬7千元左右。三月份收入是4萬4千元，支出部分是2萬6，剩餘1萬7千9，所以這季經費從145萬7增加到147萬5左右，這部分的金額是沒有太大的變動，每年4月、5月是有年會活動，所以支出及收入會比較頻繁一點。最後這季的總表，這個總表會在季刊裡面刊登出來，所以今天我們通過102年度預算，就可以放入，因此這部分有錯誤，要修正。
理事長：對於我們前三個月的經費使用，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內容部分我都很清楚了解，若沒有問題請大家鼓掌通過。
決議：需要修正，再送下次理監事會追認。

(2)使用郵局ATM方式繳費。
理事長：這部分周小姐跑了郵局和國稅局好幾趟，弄清楚要開免稅證明，要到台南歲捐處才能開，現在都已經把資料備好，寄到台南去了，那現在等待台南國稅局發文，那我們就可以拿到郵局去辦理ATM繳費，若快的話，我想這次年會是可以使用的。各位對於ATM的方式有沒有什麼建議，我們可以檢討的地方，若沒有就按照原先的步驟去執行。
決議：等待國稅局免稅證明，再續辦。

(3) 新入會會員及學生會員共15位，提請同意加入。
理事長：我簡單介紹一下新加入的會員，童國倫是台大化工系的教授，他這次也有投稿年會，也有請他的學生參加年會。再來是學生會員，因為這些學生會員受邀參加我們的學會論文比賽，所以就自動加入，成為我們的學生會員，幹事也做了一些篩選，譬如學生的推薦人也要是我們的會員，整個手續跟資料部分都是非常齊全，那學生會員總共14位，個人會員總共1位，通過後請幹事通知，然後繳入會費，若各位沒有異議的話，我們就鼓掌通過。
決議：鼓掌通過。

(4) 繳交102年會費。(個人及團體會員資料更新)
理事長：這個部分就是個人會員跟團體會員，資料也需要更新。我跟秘書長談過，各位可以看到這張表，是我們秘書長跟周小姐一同整理過去一段時間寄出去的資料有被退回的，這退回的資料原因我們都有詳細列出，由於學會都有原始的申請資料，請未來的副秘書長聯繫，我們要做以下兩件事情：(1)我們還是要先上臉書，現在臉書非常強大，全台灣高中以上的校友會都在臉書有聯繫的管道，若同名、地址、電話都類似的話，我們就可以主動跟他聯絡，所以下次理監事會議我們就會整理出這個資料。(2)我們在跟他聯繫的時候，就告訴他說兩年都沒有跟我們連繫的話會失去會員資格，若失聯的會員願意的話，就把今年度的會費交了，，就讓他恢復會員。若大家同意，我們就交給周小姐和副秘書長來處理事項，各位有沒有其他建議?
決議：由周小姐及副秘書長處理。

(5) 第二次籌備會議結果，請北科大材料及資源工程系唐主任報告。
唐(自標)主任：這次陶業學會的年會在北科大舉行，這次是第三次籌備會，上次(第二次)籌備會議的決議，使用國際會議廳做年會的大會會場，此外會有8個論文報告的場地，因為投稿論文篇數已到150篇，所以教室可能擴充到10個會場。接下來就是我們攤會展示的位置，就是在六教一樓平面的位置。
這次的論文收集大概到昨天是143篇可能會再陸續投稿，原則上我們還是會讓大家繼續投稿，所以約150篇，目前預計分成8個區域，1個區域分成15篇，今年陶業年會的大會主題是定名為能源陶瓷科技，國科會申請經費及另外其他補助都已申請，包括北科研發處已經提出申請。
陶瓷展示從5/17~5/25，我們會在藝文中心舉辦。編列的預算約是44萬左右，年會的晚宴會訂在天成飯店，原則上是訂5~8桌，廠商參展場地的部分我們會找，搭建一個攤位需要花3500元，目前預估是20個，可能會超過至40個左右。
能源陶瓷科技的演講者已邀請了六位，重要的是主持人的主持費及車馬費的開銷，競賽的部分博士班碩士班跟大學部，剛剛在評審的討論博士班會取前三名，碩士班會取九名(1~3名，然後會有6個佳作)，大學部取前三名。
蔡聰麟副理事長：年會不用大型廣告，我們傾向用關東旗，學會還有數十面旗子，可以拿來用。還有這次的陶藝展不只是有陶瓷也會有琉璃。
唐主任：主辦單位會再加一個國科會科技中心，這個部分會在正式文宣上，大會會場布置就用關東旗。
理事長: 大概統計一下，除了年會使用費用大概是四十來萬，另外還有這個陶藝展的部分，大約需十來萬元，那是多出來的部分。另外還有一個就是這邊的場地費，那個是每個學校收費的標準都不一樣，校方會有打折，折扣後的金額還沒有算進去，但是剛才王副校長有承諾，學校方面會幫忙，目標約二十萬，另外，北科的基金會出幾萬元是沒有問題的，副理事長也幫忙，向華新科技募款，捐六萬元，捐款部分實際上按往年經驗，預期會比去年都還要好，所以我想說實在不必擔心這個，那如果還需要經費，看看是不是王副校長跟許(明徹)董事長，若需要為，本人為跑一趟鶯歌，說明有很特別的陶瓷琉璃展覽，例如說向製作那個薄坯的陶藝家勸募精品。去年募款，事先有目標，我們年度大概還缺12萬，冠軍老闆後來給個12萬8千元，非常謝謝他，如果今年林榮德林董事長要來參觀陶藝展，我們也很歡迎他。

2.提案討論 
(1)學會章程決議。（延續上次理監事聯席會議11-7）
第一案，第一章第九條，本會設理事15人增為21人、候補理事5人，增為7人。
蔡副理事長：我們上次有談過，大概都是通過的項目。有幾個項目是到這個四月份做最後決議。
理事長：我所記得的1.把陶業部分改成陶業與材料，我們希望擴展我們的基礎2.其他就是文意上不通順的地方，予以加註，然後做更正。3.就是我們以後註冊的地方就是改為台北市，以後就不會跑到台南，那如果只要確定五月份大家都同意。我想最基本的就是這三個。
蔡副理事長：條文中的註冊地是針對主管機關所在地。
理事長：規章需要投票表決有四個項目，今天要投票，作成個紀錄，然後會送到年會大會，來告訴所有的會員說我們有做成這樣的建議，若大家同意，我們就會報內政部來修改我們的章程，完成很重要的修正。我們這裡面分成章程、條例、現行的條例及修正條文，因為我們已經討論這些條文修正已是第三次。也就內容會提出不同的意見，所以我們今天就在會議中做成決議。由第一章第九條，本會設理事15人、候補理事5人，監事5人，候補監事2人，理監事均由會員票選，組織理事會及監事會。理事會互選常務理事5人、監事會互選常務監事1人。那我們現在修正的部分為本會設理事從15人增加到21人，候補理事的地方從5人增加到7人，這是我們第一個條文，第十條是「本會設置理事長一人，……，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一次。必要時，本會得設名譽理事長一人，名譽副理事長一人至兩人，由理事會通過後聘任之」。這裡有修改的部分就是任期三年改成兩年，因為，例如美國陶瓷學會就是一年一任，後備的副理事長有三人，擔任副理事長(或後備理事長)是有兩到三年的實習時間，然後最後，擔任理事長一年。此外，台灣其他的學會基本上理監事都擔任兩年，我認為可以有很多人有能力可以擔任，所以我想由三年改為兩年。
再來是第一章的第十二條，理事跟監事是任期均為三年，每屆改選時，原任理監事連任不得超過名額三分之二，那改成本會理事及監事任期均為兩年，每屆改選二分之一的名額，我們大概每次都有一半的委員重選，另外一半是舊的委員，另外一半留任的委員對於學會的情況比較熟悉，
副理事長：上次的紀錄第四項是通過的。
理事長：那各位還有沒有異議，如果沒有異議我們就按照上次的會議進行票選。
蔡憲宗：其他學會有沒有只有兩年的?因為一般都是三年比較多，像有些公司行號的理監事都是三年。
理事長：大部分都是兩年，材料、薄膜、粉末等等學會都是兩年。議案一般都是從後面議題先投票，接下來第三條大家有沒有要討論的? 下面要投票，請舉手，若是代表2位理監事請舉2，若是只代表1人請舉1。
第一案，第一章第九條，本會設理事15人增為21人、候補理事5人，增為7人，投票結果，同意和反對票為10:0，兩票棄權。
投票結果: 同意和反對票為10:0，兩票棄權，通過修正。

修正提案: 任期均為兩年，每屆改選時，原任理監事連任均不得超過名額三分之二。
理事長：再來這個議題是三年任期，其中一部分(1/2)改選的項目。
林永仁：這個修正案第二條是三年改選一半，但原文是2/3理監事能夠留任。
蔡副理事長：這兩個是綁在一起。
理事長：如果說第二條修正如果有問題的話，我們就稍微考慮之間的關係。因為三年就沒有辦法做期中選舉。那我們現在針對第二條部分，若現在同意修正為兩年一任的請舉手。同意和反對票為12:0。
理事長：如果這個通過，那我們有哪些後續工作要配合，到改選前在作案排及討論細節。
王錫福理事：就兩年可以。那是一起每屆改選二分之一？
理事長：對，這個是一起的，就是要任期兩年才有辦法改選。這裡面會牽涉到一些技術性的問題，譬如說每次要改選要怎麼去徵詢美味理事的意見，我們就請秘書長在我們年會時做一個簡單說明，告訴各位我們要怎麼進行，因為這個條文修正後我們要送交內政部，因為內政部若不同意，我們也沒辦法更改條文，但若同意，我們就要公告大家我們要怎麼去進行兩年一次的改選。
王錫福理事：就是說在左邊這編寫說”原任理監事連任均不得超過名額三分之二”，這個連任在董事會裡面會有一些新選近來，但是現在按照右邊修正條文部分”每屆改選1/2名額”，也又是說每兩年把二分之一的名額拿出來改選? 跟原條文連任制是完全不同的意思。
理事長：公司法或是財團法人的條列都不能違反母法。黃啟原理事說過母法裡面都已經有寫說原任理事不得超過原任三分之二，法律上已有規定，所以我們都不必寫進去都可以，那我們改選裡面二分之一名額其實就是有些部分要調整，在黃啟原那個時代，他是資深的理事來擔任監事，那監事超過兩任，再回來擔任理事。
王錫福理事：就這個字面的意思會不會是說，因為有些單位、團體的改選，未來一屆的學會理事，就好像美國國會議員一樣，就把二分之一改選，另外一半不改選。
理事長：我們現在要擴充到21人，那我們現在實際上有15人，那這15人裡面，理論上這15個人全都要改選，那我們這時就針對這15人我們來諮詢說，常常如果有這些理事或監事不參加的，或因為身體健康因素，例如周更生教授他身體不適就懇辭，所以我們就大概可以找得出10~11個名額，再來諮詢誰要來參加我們的理監事會，來先報名，報名完後，假設有30~40人，由投票之中選出10~11個理事，技術上是可行的。
王錫福理事：是不是說每一次都是兩年，每一次就拿出來全部改選。
理事長：因為有些議題是延續性的，若是理監事全部改選，延續性的議題交給新任的人員，處理上會較為費時，所以說如果有一半的理監事知道來龍去脈，會較為有效。
王錫福理事：應該是說。理監事全部改選，大概也會有一半人會重新當選，因為實務上是可行，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另外，理監事兩次沒參加，目前學會好像還未將當選理事除權(沒有人這樣做)，未來的理事長要做這件事情會有困難。
理事長：當然我們都很希望理監事能夠參加會議，對我們有幫忙，但是像今天有這個重要議案，那我本來就有通知，如果不來，是不是邀請後面的候補委員來參加。過去這幾天裡是總共邀請5為候補委員，監事有2位候補，邀請他們都因考慮代表性，決定不來。
王錫福理事：這個我了解，現在就是有一個問題就是說，譬如說要改選，要改選改那一半? 就是我們說今年要改選，那要改選哪一半，另外兩年後，那又要改選哪一半，實際上會有一些困難。
林永仁理事：可能要想清楚，因為這樣實際上操作會有一些問題。這個任期兩年是說兩年後改選一半，還是一次(兩年)就全部改選。
理事長：任期兩年是可以通過，但每屆改選二分之一，還是說每年改選二分之一。我們若改為每年改選的話，有可能招收會員會比較多。
蔡副理事長：理事長應該說是”每屆”。
王錫福理事：如果有些理監事最長任期是四年的話，那也就是說每兩年改選一半，那這樣就比較有可能，就是最長任期四年，然後剛好各一半，也可以將時間錯開，可是現在變成每兩年，這樣就是每年都要改選一半。
理事長：兩年改選一半，條例上寫每屆改選一半。這樣就是四年!
王錫福理事：那跟這個不一樣了!
理事長：理事長兩年一任，每兩年有一半理事改選，就重新選一個理事長。
王錫福理事：那理監事任期是兩年，那現在變成兩年改選一半。
蔡副理事長：這是每兩年改選一半。
王錫福理事：所以說每兩年改選一半，那這樣任期就是四年。我們須將條例星正內容澄清一下，這個的意思改選修正條文是本會理事監事任期均為兩年，每兩年改選二分之一。這個是第一個提案，現在我們有爭議，我們應把提案一個個寫清楚。
林永仁理事：您剛講的跟這個內容修正和講的是有互相矛盾的。
理事長：我現在提的這個條例的修正案。第一個修正案假設是每年改選，剛這個部分有漏掉，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再重新投票，因為第二個部分我們已經通過為任期兩年，再來就是裡面的理監事改選部分，改成每年改選一半。
蔡副理事長：理事長您剛說把每屆改成每年的話，跟剛才的是有第一個項目是有衝突的。新理事如果當選的話，任期是兩年，那如果說每一年改選的話，現任理事不就是都要改選?
理事長：目前大家任期都是三年，那如果七月的時候補選6位，到總數21位理事，那以後就是兩年做一次改選，這是個技術上還可討論的。
王錫福理事：就這個討論條文來看，我覺得兩年改選一次很好。這個任期的理、監事，這個辦法要從這屆開始實施的話，照理講條文通過就應開始全部實施，不能這個條例今年通過，有些條文是這屆開始實施，有一些條文在下一屆才實施。我的建議是這樣，每兩年改選，也就是每兩年不得超過二分之一，每兩年改選的理監事會超過三分之一。
蔡副理事長：就是原任改選時，原任理事均不得超過名額三分之二。
理事長：修正規章就改成這樣: 任期均為兩年，每屆改選時，原任理監事連任均不得超過名額三分之二。重新投票。
重新投票: 投票通過(票數12:0)

第一個修正案: 理事改為21人，候補理事改為7人，同意請舉手。
理事長：第一條修正如下:同意設理事21人，候補理事7人。
林永仁理事：這個理事名額增加，將來開會會不會沒有達一半以上?
理事長：學校老師來當一定很樂意，教授的升等就擔任理事這些工作是有幫助的，對服務項目是有幫助，但是對於業界，我們需要多吸引業界人來，等一下我有一個臨時提案。
決議：投票通過(票數：10：0)

(2)獎章委員會。
理事長：原來我們的獎章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是顏富士教授，他因家中有事，邀請許明徹理事來擔任，請許常務理事對審查案報告。
陶藝獎章: 蕭巨昌是陶藝家，有很多得獎及參展紀錄，也在對受刑人授課，做社會服務；
決議：鼓掌通過。
優秀青年獎:施紹儒博士。施教授有主持分組討論，蠻熱心的。
決議：鼓掌通過。
優秀青年獎: 吳錫芩助理教授。得過多次生醫研究的獎項，在台大醫工所念書的時候就很傑出，所以在前幾年國家新創獎就得過。在大同服務期間研究，吳教授就有延續這方面研究工作。
決議：鼓掌通過。
陶業獎章: 江德生先生，文大的校友都一致通過推舉江先生，江前理事長在我們學會裡面是貢獻的值得肯定，我們許多理監事都是非常支持。江前理事長對於我們過去陶業學會有很大的貢獻。當時也把氧化鋁、氧化鋯材料做得有聲有色的。
決議：鼓掌通過。

(3) 102年年度預算。
理事長：接下來是討論102年年度預算。預算表的程序先說明。當101年度(上年度的結算做出來，就是去年的12月份結算，那我們是在今年元月份的理監事會做過報告。然後按去年結算的金額，和當年預算數做一些比較，譬如說我們去年的預算是150餘萬，結算是120萬，我們做完今年預算的時候，再經過幾個步驟，第一個我們先由秘書長提出來，交給常務監事查看，常務監事看完後，通過電話，有問題的項目去修正，修正完後的預算表就是手上這一份。收入今年預定是1121820元，支出部分約略相同，但多一點，原因是去年結算有18萬餘額，所以今年度就放膽一點，多花一點錢。除了這一項之外，我們今年預定有一些業務要加強的，第一個就是我們聘任副祕書長，請副秘書長和失聯會員作聯繫，給他一些車馬費去做拜訪；另外一個就是請他舉辦研討會，去年我們沒有辦研討會，今年我們要舉辦一項研討會，我們希望他可以幫忙，並可推廣我們的會務活動。同時學會在過去這幾年的能源主題方面，有很多學校老師參與，那我們也提供團體會員在能源技術及能源陶瓷的一些新的想法，若辦相關研討會，大家會被吸引來，所以也些金額的補助。另外，還有一項是提撥離職基金的部分，今年提撥19000元，預期學會幹事可以在職超過一年，如果離職，每做完一年以後離職就是給她一年離職金，這個是按照勞保法律來提撥的。對於我們這個表格中的項目有什麼問題嗎?
許明徹理事：這個表格的總金額還沒有算出來嗎?
理事長：是還沒有算出來，是因為我們今天如果大家還有意見還要做調整。例如人事費的保險補助，我們補助的部分是按照目前助理現在投保的情況乘以12個月所得到的，如果今天通過幹事的加薪案，才能決算出最後的金額。
許明徹理事：那這個會不會有二代健保的問題？
理事長：這個部分已經是要更動，我確定19000的部分已經比法定最低工資(今年四月起算)還要再低一點，所以還要加薪。
副理事長；目前幹事月薪19000元比基本工資還在再低。
理事長: 追溯四月起最低工資就是19100元。
理事長：那我們如果對各項金額沒有問題，就請鼓掌通過，細項加總後預算表藥要送大會追認，然後送內政部。
決議：鼓掌通過，送大會。

(4)提請楊永欽教授擔任副秘書長任命案。
理事長：我們提請他擔任副秘書長的幾個重要的原因，一是因為我們有很重要的招募會員要做，不是周小姐一人能夠擔當的。李秘書長也同意多找一個人一起幫忙，尤其是楊教授屬學術界；另一是覺得楊教授人格特質蠻好的，很有親合力，因為他做的這個工作，可以多跟廠商接觸，所以我就提名他，他個人也答應，他很願意幫忙我們學會的事務，一旦任命以後，大家就可以好好看他的表現。
副理事長：他本人的年紀是多少？
理事長：他才34~35歲左右。
蔡憲宗理事：他現在還在教書嗎?
理事長：他現在在台北科大材料系。
蔡憲宗理事：他有時間?
理事長：他有這個時間，也很願意幫忙學會。
決議：鼓掌通過。

三、臨時動議：
提案一：
主旨：討論未來理監事會增加一項，”研究及創新事業介紹”會議項目。
參考範例： 1.中鋼爐石轉作紅外線材料案
2.臺灣SOFC產業發展(策略及芻議)
理事長：就是我們可以在理監事會時增加一項研究及創新事業，加入會議項目之中，把最近這些好的研究及投資項目來跟各位報告一下。我就在前兩天看到會議議程，做一個小修改，討論未來理監事會議增加一項”研究及創新事業介紹”。之所以會有這個想法是從許董事長、王澤生理事兩位的想法。王理是在上次提一個大陸長石的案子，他那個案子做成報告案，所以我現在手邊有個範例，來跟大家做一個簡報，第一個中鋼爐石，各位知道中鋼爐石幾乎都被南部立委全部包走，因為很好賺錢，以前中鋼爐石當成廢棄物，後來爐石研磨後，可以當作爐石水泥，中鋼爐石有高端的應用。中鋼研究員提供另一項使用，做成紅外線玻璃材料，具有紅外線放射效果，達到90%的放射率(或是穿透率)，中釉公司或許會有興趣參與。
蔡憲宗理事：中鋼曾拿樣品到中釉來測試。當時忠又有發展地熱地板，中鋼做這個，顏色會變成灰色，另個原因是成本太高，所以沒有辦法取代。
理事長：不過上次和中鋼研究人員開會，一看到這個就覺得陶瓷界可能有人會喜歡，當然還有其他應用。剛才蔡董講的成本過高部分，不知道中釉的物料成本結構是多少? 但是李育成研究員講的應用大概是1公斤可以賣到190元，就是他現在做的紅外線爐石可以賣到190元，若中釉有興趣和他接洽，就可以推展合作。
蔡憲宗理事：因為我還在發展一些類似的東西，爐石裡面某些成分含量還是太低。
理事長：從學會角度來談，如果是從學會這個案子介紹成功，中鋼是不是可以幫我們學會一些忙，我今天是不是可以做一個決議，因為中鋼是一個受益者，譬如說中鋼可以在我們學會刊登廣告，一年可以給我們多少的捐款，各位不知道有沒有意見，這樣子是不是合理？我想今天做成一項共識，就是要對我們學會有幫忙的，譬如說捐錢也好、登廣告也好。這個是第一個案子，若各位有興趣可以跟中鋼李育成聯絡。
理事長：第二個案子是有關固態燃料電池產業聚落發展策略芻議，是林立夫前任核能所的所長，現在是國家能源型計畫淨煤主軸計畫的主持人，前面第一作者是他的研究助理，文章裡面的資訊非常清楚，他們利用核能所過去5年跟國家每年拿差不多四千萬，五年大概接近一億五千萬的經費，做了一些固態燃料電池研究，而且認為SOFC在台灣已經有市場了，就是公開了中鋼在2015年會決定要開始投資一百五十百萬瓦的燃料電池電廠。第二個是保來得公司和曠野學會願意領頭來做SOFC產業聯盟。因為中鋼在過去設立高爐的案例，使國內耐火材料產業也非常成功，高爐報價要花一百億，後來各位四十億就可做起來。所以中鋼是非常有效率的一個公司，這裡面每年還採購二十幾億的耐或材料，由這個文章描述，國內幾家私人材料公司、核能所要跟中鋼合作，我想這聯盟如果成立，應該是可以找到一些訂單及發展方向，所以我想值得將篇文章看完，了解台灣目前SOFC的發展狀況，有沒有什麼陶瓷界可以切入的。
理事長：我今天也帶了我出版的新書，這是我最近寫的一個書，是關於固態燃料電池技術的書籍，花了8個月寫書，各位如果有興趣就在上面簽個名字，請書商高立圖書和各位聯繫。
各位還有沒有臨時動議? 若各位同意後，我想多一項”研究及創新事業介紹”，然後有公司有願意的話，我們可以幫忙介紹，幫忙我們學會，可以刊登廣告或是捐一點錢給學會。
副理事長：可以建議改為”研究或創新事業介紹”。
理事長：好!所以我們就改為”研究或創新事業介紹”。
決議：理監事會議增加”研究或創新事業介紹”會議項目。

提案二：
主旨：關於陶業許自然獎章是否增加佳作名額？交通費、審查費，一年需要多少費用？
王聖璋理事：我要跟各位報告一下陶業許自然創新獎，本來是在3月底截止，那後來只有1位報名，所以理事長大力去推廣，所以總共現在是25組，那其中有一組資格不符被取消，所以總共有24組，因為這次組數比較多，所以按照以往的評審委員會，會分成兩階段，第一個大概是選出5位左右，然後再從中挑選前三名。
理事長：因為我真的很意外能夠報名參加的人數這麼好，我想是因許董事長的好意，評審委託王教授。另外，去年大家是憶起到台中車站請審查委員吃個飯，大家慎重審查討論完後，許董事長同意後，拿到學會理監事會議報告，之後我們才做決定，那我們今年也跟以往一樣，我們還是編列1萬元活動費用給審查委員，最為補貼車馬費及餐費。
王聖璋理事：本來的想法是說先選出一些還不錯的，然後剩下剛剛提到的23篇可能5篇或是更多，這5篇去做專業的搜尋，那後來看看他的創新性，再選出前三名，因為基本上我們只提1~3名，或者是說我們可以增加佳作的名額。
理事長：我們尊重王理事邀請委員的方案，由他來做決定。這個決議後，還是要請王理事跑一趟台北來跟許董事長報告這件事情，最後決定完，我們就理監事幫忙背書，在年會上我們就頒獎，這樣好吧?
許明徹理事：既然錢捐出來的話，完全由我們學會去運作，這不需要徵求我的意見。既然這次有這麼多人參加，是不是可以增加得獎名額。
理事長：還是說我們再增加3位佳作獎。佳作獎給5000元還是1萬元？我們在這邊做決定，可以是兩位佳作，最多3位佳作。第一名5萬，第二名3萬，第三名2萬，那我們就是給3位佳作。
許明徹理事：交通費、審查費，這樣一年需要多少費用？
王聖璋理事：我想一、兩萬塊左右。
理事長：我們就做行政會議的費用為2萬元，包括車馬費、審查費等。
決議：許自然獎增加3位佳作，各5,000元；行政會議費用為2萬元，包括車馬費、審查費等。

提案三：
主旨：開會的前一天要再做開會通知，並註明開會時間、地點。
蔡憲宗理事：我有一個建議，就是以後開會的時候，開會通知單要註明開會時間、地點都要寫清楚。
理事長：同意照辦，而且在開會的前一天可以在通告。開會前用手機簡訊通知幾點幾分在哪裡開會，請到哪裡？
副理事長：因該是要前一天用手機簡訊通知。
決議：每次開會前一天用簡訊通知開會時間及地點。

四、散會：會後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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